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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涉及房地产业务之专项核查意见 

（修订稿）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拟将持有的房地

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转让至公司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中交地产的委

托，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国务院关

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 号）和《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7 号）等相关国务

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监会调整上市公司再融资、

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以下简称“《监管政策》”）有关涉及房地产

业务的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的核查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中交地产及其

截至报告期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以下合称“中交地产及其子公司”）报

告期内在中国境内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涉及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

抬房价等方面合规性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报告。 

一、 核查依据 

《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 2 款规定，“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以出让方

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闲置土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

产开发的，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

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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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

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 

《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2）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

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

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 

《闲置办法》第二条规定，闲置土地“是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

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

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

建设满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 

《闲置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构成闲置土地的，市、县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应当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闲置土地认定书》”，“《闲置土地认

定书》下达后，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通过门户网站等形式向社会公开闲

置土地的位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名称、闲置时间等信息”；“上级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汇总下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上报的闲置土地信息，并在门户网

站上公开”。 

《闲置办法》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政府、政府有关部门

的行为造成动工开发延迟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向市、县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提供土地闲置原因说明材料，经审核属实的，依照本办法第十二条和第十三

条规定处置：（一）因未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

约定、规定的期限、条件将土地交付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致使项目不具备

动工开发条件的；（二）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依法修改，造成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人不能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

定、规定的用途、规划和建设条件开发的；（三）因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需要对

约定、规定的规划和建设条件进行修改的；（四）因处置土地上相关群众信访事

项等无法动工开发的；（五）因军事管制、文物保护等无法动工开发的；（六）政

府、政府有关部门的其他行为。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土地闲置的，依照前

款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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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因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情形造成土地闲置的，

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协商，选择下列方式处置：

（一）延长动工开发期限。签订补充协议，重新约定动工开发、竣工期限和违约

责任。从补充协议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起，延长动工开发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二）调整土地用途、规划条件。按照新用途或者新规划条件重新办理相关用地

手续，并按照新用途或者新规划条件核算、收缴或者退还土地价款。改变用途后

的土地利用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三）由政府安排临时使用。

待原项目具备开发建设条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重新开发建设。从安排临时

使用之日起，临时使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两年；（四）协议有偿收回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五）置换土地。对已缴清土地价款、落实项目资金，且因规划依法

修改造成闲置的，可以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置换其它价值相当、用途相同的

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设。涉及出让土地的，应当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

在合同中注明为置换土地；（六）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规定其他处置方式。除前款第四项规定外，动工开发时间按照新约定、规定的时

间重新起算。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闲置土地，依照本条规定的方

式处置。”《闲置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与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协商一致后，应当拟订闲置土地处置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

施。闲置土地设有抵押权的，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拟订闲置土地处置方案

时，应当书面通知相关抵押权人”。 

《闲置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除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情形外，闲置土地按照

下列方式处理：（一）未动工开发满一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经本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

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缴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费不得列入

生产成本；（二）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二十六条的规定，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

达《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闲置土

地设有抵押权的，同时抄送相关土地抵押权人”。 

国务院令第 55号文第十九条规定，“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

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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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2008]3号文第（二十二）条规定，“金融机构对房地产项目超过土地出

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完成土地开发面积不足 1/3 或投资不足 1/4

的企业，应审慎贷款和核准融资，从严控制展期贷款或滚动授信；对违法用地项

目不得提供贷款和上市融资，违规提供贷款和核准融资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第（六）条规定，“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土地闲置满两年、依法

应当无偿收回的，坚决无偿收回，重新安排使用；不符合法定收回条件的，也应

采取改变用途、等价置换、安排临时使用、纳入政府储备等途径及时处置、充分

利用。土地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 20%征收土地闲置

费”。 

国办发[2010]4 号文第（七）条规定，“已取得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房源，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国发[2010]10 号文第（八）条规定，“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大专项整治和清理

力度，严格依法查处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对存在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的房地

产开发企业，商业银行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监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

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 

国发[2010]10 号文第（九）条规定，“对取得预售许可或者办理现房销售备

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并严格按照申

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建房[2010]53 号文第一条规定，“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

发企业要在 10 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屋价格，并严格按照申报

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各地要加大对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的查处力度。对已经取得预售许可，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对外公开销售或未将全部

准售房源对外公开销售，以及故意采取畸高价格销售或通过签订虚假商品住房买

卖合同等方式人为制造房源紧张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国办发[2011]1 号文第五条规定，“要依法查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

对房地产开发建设投资达不到 25%以上的（不含土地价款），不得以任何方式转

让土地及合同约定的土地开发项目”。 

国办发[2013]17号文第五条规定，“2013年起，各地区要提高商品房预售门

槛，从工程投资和形象进度、交付时限等方面强化商品房预售许可管理，引导房

地产开发企业理性定价，稳步推进商品房预售制度改革。继续严格执行商品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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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明码标价、一房一价规定，严格按照申报价格对外销售”；“加强房地产企业信

用管理”；“及时记录、公布房地产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闲置土地和炒

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有关部门要建立联

动机制，加大查处力度。国土资源部门要禁止其参加土地竞买，银行业金融机构

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券监管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或重大资产重

组，银行业监管门要禁止其通过信托计划融资”。 

建房[2016]223 号文规定，对于存在“通过捏造或者散布涨价信息等方式恶

意炒作、哄抬房价”、“捂盘惜售或者变相囤积房源”等不正当经营行为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各级房地产主管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依法严肃查处。不正当

经营行为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发改办价监[2017]1687号文规定，“专项检查重点查处以下行为：（一）销售

商品房未明码标价、未在交易场所醒目位置明码标价；（二）未按规定实行‘一

套一标’；……（七）捂盘惜售，炒卖房号，操纵市场价格……”。 

《监管政策》规定，“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的，国土

资源部不再进行事前审查，对于是否存在土地闲置等问题认定，以国土资源部门

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为准；对于是否存在正在被（立案）调查的事项，中介机构

应当充分核查披露”。 

二、 核查项目范围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本次专项核查范围内的商品

房开发项目包括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在报告期内的拟建项目、在建项目和已完工

项目。根据中交地产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报告期内，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涉

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共计 117个（以下简称“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项目”），其

中，拟建项目共计 14 个，在建项目共计 25 个，已完工项目共计 78 个，具体如

下： 

 

序

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所

在地 

1  
北京力汇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三

期及北四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

项目 CP00-1805-6001、6002 地块

已完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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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所

在地 

R2 二类居住用地、CP00-1805-6009

地块 A33 基础教育用地（配建“公共

租赁住房”）项目 

2  
北京力盈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马连店 1803-

610 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项目 
已完工 北京 

3  

中交润致（北

京）置业有限公

司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亦庄新城

0500 街区 YZ00-0500-6007 等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A334 托幼用地

项目 

已完工 北京 

4  

中交世茂（北

京）置业有限公

司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乡 1016-030 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1016-033 地块 

F2 公建混合住宅用地项目 

在建 北京 

5  
青岛交信城投置

业有限公司 
中交海洋科技城一期项目 在建 青岛 

6  
中交地产青岛城

阳置业有限公司 
住宅楼建设项目 已完工 青岛 

7  

中交城市发展

（山东）有限公

司 

中交地产南山溪园安置房 D-4 地块

项目 
在建 济南 

8  
中交地产南山溪园安置房 D-5 地块

项目 
在建 济南 

9  
中交地产南山溪园安置房 D-6 地块

项目 
在建 济南 

10  
中交地产南山溪园安置房 D-7 地块

项目 
在建 济南 

11  
中交石家庄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交财富中心项目 已完工 石家庄 

12  
河北雄安启晨置

业有限公司 

启动区西北部居住片区 XAQD-0023

地块项目（中交启园） 
已完工 雄安 

13  中房（天津）置

业有限公司 

金梧桐花园住宅小区项目一期 已完工 天津 

14  金梧桐花园住宅小区项目二期 已完工 天津 

15  
天津市中交美庐

置业有限公司 
美墅花园住宅小区项目 已完工 天津 

16  
中交（天津）置

业有限公司 

香颂理想花园住宅小区项目一至二

期 
已完工 天津 

17  

中交（天津）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津东大（挂）2020-022 号项目（春

映海河） 
已完工 天津 

18  

中交红桥（天

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红桥报春里项目 在建 天津 

19  
中交雄安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中交未来科创城综合开发项目 在建 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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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所

在地 

20  
成都卓璞置业有

限公司 

成华区成都卓璞置业有限公司双桂

路 44 亩住宅及配套设施新建项目 
已完工 成都 

21  
重庆嘉熹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两江新区悦来组团 Q 分区 Q02-1、

Q04-1、Q08-1、Q09-1 地块 
在建 重庆 

22  
两江新区悦来组团 Q 分区 Q03-1、

Q03-2、Q16-2、Q17-1 地块 
拟建 重庆 

23  
重庆美宸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C39-1 号地块 已完工 重庆 

24  
重庆肃品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西水组团 U 分区 U7-1-2/04 地块 已完工 重庆 

25  

重庆中房嘉汇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重庆朝阳气体厂项目 已完工 重庆 

26  重庆中房嘉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中交漫山（A84） 已完工 重庆 

27  中交漫山（A83） 已完工 重庆 

28  中交漫山（A29） 已完工 重庆 

29  

重庆中交西南置

业有限公司 

中交·中央公园(C90) 在建 重庆 

30  

中交·中央公园(C89)C89-1/01、C94-

1/02、C96-1/02、C91-1/02、C97-

1/02、C92-1/02 

已完工 重庆 

31  中交·中央公园(C98) 已完工 重庆 

32  
重庆中交西园雅

集置业有限公司 
中交中梁山 L15 地块项目 已完工 重庆 

33  
重庆中交云栖美

庐置业有限公司 
中交中梁山 L16 地块项目 已完工 重庆 

34  
西安沣河映象置

业有限公司 
中交沣河映象小区 已完工 西安 

35  中交昆明置业有

限公司 

昆明中交城（A1 地块） 已完工 昆明 

36  昆明中交城（A2 地块） 已完工 昆明 

37  
昆明中交金盛置

业有限公司 

中交尚城（13 号地块） 已完工 昆明 

38  中交尚城（15 号地块） 已完工 昆明 

39  中交尚城（18 号地块） 已完工 昆明 

40  
昆明中交东盛房

地产有限公司 

美庐小区（A2 地块） 已完工 昆明 

41  美庐小区（A3 地块） 已完工 昆明 

42  美庐小区（整合地块三） 在建 昆明 

43  
昆明中交熙盛房

地产有限公司 
锦澜府项目 已完工 昆明 

44  
中交贵州房地产

有限公司 

中交·春风景里（ZL-01-01-1 地块）

项目 
在建 贵州 

45  中交鑫盛贵安新

区置业有限公司 

中交绿城·桃源小镇（一期）建设项

目 

已完工 贵州 

46  已完工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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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所

在地 

47  桃源小镇（二期）建设项目 在建 贵州 

48  桃源小镇（三期）建设项目 拟建 贵州 

49  桃源小镇 ME-08-01-1 地块（小学） 拟建 贵州 

50  桃源小镇 ME-09-04 地块(酒店） 拟建 贵州 

51  
贵安新区马场镇西纵线交黔中大道

东北侧 GA（20）005 地块 
拟建 贵州 

52  
贵安新区马场镇西纵线交黔中大道

东北侧 GA（20）006 地块 
拟建 贵州 

53  
贵安新区马场镇西纵线交黔中大道

东北侧 GA（20）007 地块 
拟建 贵州 

54  
贵安新区马场镇西纵线交黔中大道

东北侧 GA（20）008 地块 
拟建 贵州 

55  
贵安新区马场镇西纵线交黔中大道

东北侧 GA（20）014 地块 
拟建 贵州 

56  
贵安新区马场镇西纵线交黔中大道

东北侧 GA（20）015 地块 
拟建 贵州 

57  
贵安新区马场镇西纵线交黔中大道

东北侧 GA（20）016 地块 
拟建 贵州 

58  
贵安新区马场镇 GA（20）025

（ME-07-01）地块 
拟建 贵州 

59  
贵安新区马场镇 GA（20）025

（ME-07-02）地块 
拟建 贵州 

60  
贵安新区马场镇 GA（20）025

（ME-06-01）地块 
拟建 贵州 

61  
昆明中交盛洋房

地产有限公司 
誉城小区 已完工 昆明 

62  
云南碧清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云山雅居花园 已完工 昆明 

63  

怒江碧桂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怒江泸水新城区碧桂园（2018-05 号

地） 
在建 泸水 

64  
怒江泸水新城区碧桂园（2018-04 号

地） 
已完工 泸水 

65  
怒江泸水新城区碧桂园（2018-06 号

地） 
在建 泸水 

66  
福州梁颂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星海江筑 已完工 福州 

67  
惠州中交雅颂置

业有限公司 

惠州中交雅颂置业有限公司商住项

目 
在建 惠州 

68  
惠州中交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中交香颂花园 已完工 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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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所

在地 

69  
惠州中交置业有

限公司 

惠州中交置业有限公司紫薇春晓商

住项目 
在建 惠州 

70  

粤东中交地产

（惠州）有限公

司 

中交和风春岸项目 已完工 惠州 

71  
厦门润昀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20XP10 地块 已完工 厦门 

72  
广西中交城市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交雅郡项目 已完工 玉林 

73  
中交温州置业有

限公司 

瑞祥新区 06-22、06-23 地块建设项

目 
已完工 瑞安 

74  
苏州华运地产有

限公司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WJ-J-2017-009

地块普通住宅项目 
已完工 苏州 

75  
中交地产（苏

州）有限公司 

太湖新城吴江秋枫街东侧高新路南

侧地块普通住宅项目 
已完工 苏州 

76  
中交地产（苏

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江区滨湖新城高新路北思

齐路东地块普通住宅项目 
已完工 苏州 

77  
中交祥松置业无

锡有限公司 
宜兴湖父镇东岭路西侧地块项目 已完工 宜兴 

78  
中交地产舟山置

业有限公司 

舟山市新城惠民桥单元 LC-07-02-20

地块（成均雅院）项目 
已完工 舟山 

79  

中交美庐（绍

兴）置业有限公

司 

越城区洋泾湖 11 号地块住宅项目 已完工 绍兴 

80  

中交美庐（杭

州）置业有限公

司 

余政储出[2018]12 号地块 已完工 杭州 

81  

中交华创地产

（苏州）有限公

司 

WJ-J-2019-029 地块住宅项目 已完工 苏州 

82  
慈溪中交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明月湖 B-03 地块（中交盛湖美庐）

项目 
已完工 慈溪 

83  
慈溪中交港城置

业有限公司 
宁波慈溪中横线北侧 A 地块项目 已完工 慈溪 

84  
嘉兴新瑞置业有

限公司 
嘉兴市 2021 嘉秀洲-015 号地块项目 在建 嘉兴 

85  
南京中劲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NO.2020G35 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在建 南京 

86  
南京中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N0.2020G92 地块项目 在建 南京 

87  
宁波中交美郡置

业有限公司 

鄞州区 YZ13-02-L1(长丰地段)地快

项目 
已完工 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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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所

在地 

88  
宁波中交美庐置

业有限公司 

鄞州区 YZ07-03-h3(钟公庙地段)地

块项目 
已完工 宁波 

89  
苏州华启地产有

限公司 
苏地 2020-WG-53 号地块项目 已完工 苏州 

90  
苏州华虞地产有

限公司 
常熟市 2021A-018 地块项目 已完工 苏州 

91  
苏州中交路劲地

产有限公司 
苏地 2016-WG-72 号地块项目 已完工 苏州 

92  
苏州中交雅郡地

产有限公司 

吴江开发区(同里镇)WJ-J-2018-037

地块住宅项目 
已完工 苏州 

93  
中交（杭州）投

资有限公司 

杭政储出[2015]14 号地块商业商务

用房项目 
已完工 杭州 

94  
中交（嘉兴）置

业有限公司 

四季美庐北区（2016-14-2 号地块

一、2016-14-2 号地块二） 
已完工 嘉善 

95  
四季美庐南区（2016-14-3 号地块

一、2016-15 号地块二） 
已完工 嘉善 

96  
中交（宁波）置

业有限公司 

鄞州区长丰地段 YZ13-01-a2 地块项

目 
已完工 宁波 

97  
鄞州区长丰地段 YZ13-01-c2 地块项

目 
已完工 宁波 

98  
中交地产舟山开

发有限公司 
舟山市新城 LC-03-03-01 地块项目 已完工 舟山 

99  
中交地产大丰有

限公司 
原市政府地块普通商住楼开发项目 已完工 大丰 

100  
中交地产南京有

限公司 

NO.2016G07、NO.2016G08、

NO.2016G09、NO.2016G10 地块项

目 

已完工 南京 

101  

中交花创（绍

兴）置业有限公

司 

越城区镜湖官渡 4 号地块 已完工 绍兴 

102  
郑州博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中交牟政出[2020]31 号地项目 已完工 郑州 

103  
郑州祥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滨河春晓春熙苑 已完工 郑州 

104  
长沙中交金久置

业有限公司 
中交博雅春风小区住宅项目 已完工 长沙 

105  
中交（长沙）置

业有限公司 
中交雅颂美庐 已完工 长沙 

106  武汉锦秀嘉合置

业有限公司 

光谷 135 号地块 已完工 武汉 

107  光谷 140 号地块 已完工 武汉 

108  
武汉锦绣雅和置

业有限公司 
青山 008 号地块 已完工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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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所

在地 

109  
武汉锦绣雅郡置

业有限公司 
锦绣雅郡 已完工 武汉 

110  
武汉中交德禄香

颂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中交汪集项目 在建 武汉 

111  
中交地产武汉开

发有限公司 
中交红钢城 已完工 武汉 

112  

长沙金拾通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中交凤鸣花语园新建项目 在建 长沙 

113  

长沙中住兆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中房瑞致小区 5 号地块 已完工 长沙 

114  
合肥中交房地产

有限公司 
肥东 FD19-17 地块房地产建设项目 已完工 合肥 

115  
厦门宏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22P21 地块 在建 厦门 

116  
成都朗璞置业有

限公司 

成都朗璞置业天府新区 66 亩住宅

及配套设施新建项目 
在建 成都 

117  
合肥和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中交九宸 在建 合肥 

 

 

三、 核查结果及意见 

（一） 关于是否涉及闲置土地的专项核查 

1. 相关规定 

（1）《房地产管理法》 

《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

产开发的，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

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

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

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 

（2）《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闲置土地，是指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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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

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

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 

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的

规定，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有权对涉嫌构成闲置土地的情况开展调查，经调

查属实认定构成闲置土地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向土地使用权人下达《闲

置土地认定书》；《闲置土地认定书》下达后，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通过

门户网站等形式向社会公开信息；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汇总下级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上报的闲置土地信息，并在门户网站上公开；闲置土地处置完毕后，

应当及时撤销相关信息。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政府、政府有

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动工开发延迟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向市、县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提供土地闲置原因说明材料，经审核属实的，依照本办法第十二条和

第十三条规定处置：(一)因未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

定书约定、规定的期限、条件将土地交付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致使项目不

具备动工开发条件的；(二)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依法修改，造成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不能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

约定、规定的用途、规划和建设条件开发的；(三)因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需要对约

定、规定的规划和建设条件进行修改的；(四)因处置土地上相关群众信访事项等

无法动工开发的；(五)因军事管制、文物保护等无法动工开发的；(六)政府、政府

有关部门的其他行为。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土地闲置的，依照前款规定办

理。”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因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情形造成土地

闲置的，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协商，选择下列

方式处置：(一)延长动工开发期限。签订补充协议，重新约定动工开发、竣工期

限和违约责任。从补充协议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起，延长动工开发期限最长不得

超过一年；(二)调整土地用途、规划条件。按照新用途或者新规划条件重新办理

相关用地手续，并按照新用途或者新规划条件核算、收缴或者退还土地价款。改

变用途后的土地利用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三)由政府安排临

时使用。待原项目具备开发建设条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重新开发建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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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临时使用之日起，临时使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两年；(四)协议有偿收回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五)置换土地。对已缴清土地价款、落实项目资金，且因规划

依法修改造成闲置的，可以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置换其它价值相当、用途相

同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设。涉及出让土地的，应当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并在合同中注明为置换土地；(六)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规定其他处置方式。除前款第四项规定外，动工开发时间按照新约定、规定的时

间重新起算。”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与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协商一致后，应当拟订闲置土地处置方案，报本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实施。”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除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情形外，闲置

土地按照下列方式处理：(一)未动工开发满一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

书》，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缴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费不

得列入生产成本；(二)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和《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收回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决定书》，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监管政策》 

《监管政策》规定：“对于是否存在土地闲置等问题认定，以国土资源部门公

布的行政处罚信息为准”，“对于是否存在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原则

应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为准”。 

2. 核查方法 

核查方法包括但不限于：（1）查阅中交地产提供的前述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

产开发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文

件；（2）查阅中交地产提供的前述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项目的立项批复、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建设批准文件及

证照；（3）查阅中交地产就前述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情况出具的书

面说明；（4）检索相关国土资源部门网站，具体包括自然资源部、相关纳入核查

范围的房地产项目所在地省级、市级国土资源部门网站，并查阅前述政府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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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公开披露的信息。 

3. 核查结果和核查意见 

根据中交地产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出具的书面说明、相关政府部门及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并经检索自然资源部网站及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项目所在地省级、

市级国土资源部门网站的公开信息，报告期内，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项目均未

曾收到有关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发出的《闲置土地认定书》，均不存在因闲置土地

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项目

均不存在因闲置土地正在接受（立案）调查的情况。 

综上，项目公司报告期内的拟建项目、在建项目和已完工项目不存在被政府

主管部门认定为应当收取土地闲置费或被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闲置土地的情

形。 

（二） 关于是否涉及炒地行为的专项核查 

1. 相关规定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司法解释均未对“炒地”的含义、内容

或适用条件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但根据对以下规定的理解：（1）《房地产管理

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

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

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

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

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规定，“要依法查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对房

地产开发建设投资达不到 25%以上的（不含土地价款），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土

地及合同约定的土地开发项目”，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炒地行为是指取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后不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建设，且违反前述关于土地使用

权转让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非法对外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 

2. 核查方法 

核查方法包括但不限于：（1）查阅中交地产提供的前述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

产开发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文

件；（2）查阅中交地产提供的前述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项目的立项批复、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建设批准文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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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3）查阅中交地产就前述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情况出具的书

面说明；（4）检索相关国土资源部门网站，具体包括自然资源部、相关纳入核查

范围的房地产项目所在地省级、市级国土资源部门网站，并查阅前述政府主管部

门公开披露的信息。 

3. 核查结果和核查意见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司法解释均未对“炒地”的含义、内容

或适用条件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但根据对上述《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

国办发[2011]1 号文第五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炒地

行为是指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不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建设，且违反

前述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非法对外转让土地

使用权的行为。 

根据上述规定，独立财务顾问本次对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

炒地行为核查的主要内容为：未经相关监管机构审批通过，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不

动工建设，在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件下高价卖出所取得的土

地使用权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其书面说明，并经查询自然资源部、纳入核查范围的

房地产项目所在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网站，以及审阅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取得的

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不存在违反上述规

定非法对外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炒地行为，未收到有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就炒地行

为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调查通知书，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因炒

地被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形。 

（三） 关于是否涉及捂盘惜售、哄抬房价行为的专项核查 

1. 相关规定 

（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

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

产开发企业要在 10 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屋价格，并严格按照

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

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对已经取得预售

许可，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对外公开销售或未将全部准售房源对外公开销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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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采取畸高价格销售或通过签订虚假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等方式人为制造房源

紧张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第七条规定：

“已取得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房源，严

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3）《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第九条规定：“对

取得预售许可或者办理现房销售备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

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并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五条规定：“继续严格执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一房一价规定，严格按照申

报价格对外销售。” 

2. 核查方法 

核查方法包括但不限于：（1）查阅中交地产提供的前述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

产开发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文

件；（2）查阅中交地产提供的前述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项目的立项批复、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建设批准文件及

证照；（3）查阅中交地产就前述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情况出具的书

面说明；（4）检索相关国土资源部门网站，具体包括自然资源部、相关纳入核查

范围的房地产项目所在地省级、市级国土资源部门网站，并查阅前述政府主管部

门公开披露的信息。 

3. 核查结果和核查意见 

根据中交地产提供的资料及书面说明，并经查询住建部和纳入核查范围的房

地产项目所在地房屋管理部门网站，以及审阅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取得的政府相

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报告期内完工并取得预售/销售许

可证具备销售条件的商品住房项目，以及截至 2025年 4月 30日仍在建但已取得

预售/销售许可证具备销售条件的商品住房项目，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捂盘惜

售、哄抬房价受到房屋建设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不存在因捂盘惜售、哄抬房价正在被房屋建设管理部门立案

调查的情况。 

四、 关于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情况的核查 



 

17 

 

根据中交地产提供的资料及确认： 

1、报告期内，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未曾收到有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发出的

《闲置土地认定书》，不存在因闲置土地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截至本核查报

告出具之日，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纳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项目不存在因闲置土地

正在接受（立案）调查的情况。 

2、报告期内，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未曾收到有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就炒地

行为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存在因为炒地而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况；截

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不存在因炒地正在接受（立案）调

查的情况。 

3、报告期内，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完工并取得预售/销售许可证具备销售条

件的商品住房项目，以及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仍在建但已取得预售/销售许可

证具备销售条件的商品住房项目不存在因涉及捂盘惜售、哄抬房价行为受到有关

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不存

在因捂盘惜售、哄抬房价行为正在接受（立案）调查的情况。 

五、 本次发行相关方的承诺 

中交地产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根据《监管政策》的要求，专项自查报告已如实披露

了中交地产及下属公司在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自查情况，如中交地产存在

自查范围内未披露的因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而受到行政处罚的

情形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给中交地产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六、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交地产及项目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被政府

主管部门认定为应当收取土地闲置费或被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闲置土地的情

形，不存在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或因前述行为受到行政处

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18 

 

（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涉及房地产业务之专项核查意见（修订稿）》之签字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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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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